
 

 

 

各位家長： 

 

有關「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選舉」及「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」事宜 
 

    為增進家長與學校的溝通和合作，本會將於 2024 年 10 月 4 日(星

期五)下午 6:00 於本校召開會員大會。本年度共 3 位家長委員任期屆

滿，須選出新一屆的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（任期 2 年）。另外，本年度

2 名增補委員席位繼續由上屆增補委員當選人候任，如其他委員於任期

內離任，其空缺由增補委員填補。  

    按照《2004 年教育(修訂)條例》及學校管理委員會規定，本校學

校管理委員會其中一位家長成員任期已於 2024 年 8 月 31 日屆滿，故

將依據修訂的南屯門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學校管理委員會「家長成員

選舉」程序進行選舉，選舉流程簡述如下：  
 

09/09/2024(星期一) 

16/09/2024(星期一) 

27/09/2024(星期五) 

04/10/2024(星期五) 

09/10/2024(星期三) 

16/10/2024(星期三) 

開始接受提名  

截止提名  

發佈選舉程序及候選人資料  

投票(家長可選擇親自投票或通過委托人代為投票 ) 

發佈選舉結果  

截止上訴  
 

23-24/PTA/S1-6/18 

主席： 

副主席： 

 

司庫： 

 

聯絡： 

 

康樂： 

 

 

 

秘書： 

 

 

 

執行委員： 

李綺珊女士 

伍海瑤女士 

陳耀明校長 

劉佩茜女士 

何鍵鋒老師 

梁麗娟女士 

李美寶老師 

陶瑞玲女士 

陳桂珍女士 

李玉鳳老師 

尹婉華老師 

錢愛顏女士 

何慧真女士 

陳嘉愉老師 

趙嘉惠老師 

陳靜茵副校長 

陳煒楷副校長 

廖潔凝署理副校長 
 

參與「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選舉」及「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」有助加強家校合作，推

動學校持續發展。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可通過參與學校管理委員會的工作，訂立學校的發展計

劃，監察財政狀況及審議學校的重要決策。現誠邀各位家長參與選舉，選賢任能，使本會會務得以

順利推展。  

煩請填妥所附回條，着學生於 9 月 16 日（星期一）或之前交回班主任查收。參選家長將於稍

後獲派發參選／提名表格以填寫相關資料，亦可於本校網頁下載參選／提名表格，與回條一併交

回。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404 5506 與李美寶老師聯絡。  

南屯門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主席  

 

(李綺珊 )  

二零二四年九月九日 

南屯門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  

回條  

南屯門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李主席：  

   本人已知悉 10 月 4 日會員大會新一屆「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選舉」及「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」

事宜，本人* 

□ 有意參選成為「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」。 

□ 有意參選成為「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」。 

□ 無意參選成為「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」及「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」。 
 

      家長簽署：   

學生姓名：  班別：  班號：  家長姓名：   
 
二零二四年_____月   日 

*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「✓」，選擇可多於一項。 

218, Wu Shan Road   

Tuen Mun N.T.    

HONG KONG    

香港新界屯門湖山路 218 號  

電話 Tel: 2404 5506     

傳真 Fax: 2618 3151 

南 屯 門 官 立 中 學   家 長 教 師 會 

STMGSS Parent-Teacher Association 

 



南屯門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 

二零二四至二零二五年度 

「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」參選表格 

 

 

個人簡歷表 

 

一. 家長姓名： (中文)          性別：      

      (英文)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

二. 學生姓名：     （班級：  ）    

 

三. 學歷： □ 中學程度以下   □ 中學程度   □ 大專   □ 大學 

   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四. 職業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五. 曾參與之服務工作：（可選取多於一項） 

1. 學校家長教師會幹事（請註明學校名稱及職位：        ） 

2. 學校管理委員會／校董會幹事（請註明學校名稱及職位：      ） 

3. 業主立案法團／互助委員會幹事（請註明職位：        ） 

4. 其他：（請註明：               ） 

 

六. 參選目的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南屯門官立中學學校管理委員會 

二零二四至二零二五年度 

家長成員選舉提名表格 

 

 
候選人必須符合以下條件： 

1. 必須為本校學生之家長，或監護人，或實際管養人； 

2. 非本校之在職教師； 

3. 符合＜教育條例＞第30條所載有關校董的註冊規定； 

4. 不得參與其他界別如校友會校董選舉。 

 

候選人資料 

 

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性別：    年齡：      職業：        

學生姓名：      級別：    電話：          

學歷： □ 中學程度以下   □ 中學程度   □ 大專   □ 大學 

  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曾參與之服務工作：（可選取多於一項） 

學校家長教師會幹事（請註明學校名稱及職位：        ） 

學校管理委員會／校董會幹事（請註明學校名稱及職位：      ） 

業主立案法團／互助委員會幹事（請註明職位：        ） 

其他：（請註明：               ） 

 

政綱 

 

  煩請各位候選人撰寫一段約五十字的政綱，以便致函各會員，增加會員對閣下的認識。如有需

要。可參考下列問題進行撰寫。 

作為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，對於學校的管理和決策可發揮甚麼作用？ 

如果成功當選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，你會怎樣做好家長與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的溝通工作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近照 


